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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民法典》中的平等原则是什么？

《民法典》第4条规定，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。

平等原则，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，相互之间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，任何一方不得将自

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，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。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前提和基础，是国家立

法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。

二、《民法典》中的自愿原则是什么？

《民法典》第5条规定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自愿原则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、变更、终

止民事法律关系。

自愿原则，也叫意思自治原则，是指民事主体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，自愿从事民事活动，按照自己的

意思自主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设立、变更和终止，自觉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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